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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外科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認定辦法台灣外科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認定辦法台灣外科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認定辦法台灣外科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認定辦法 

本辦法第五條第 1 款及第 8 款之說明經本會教育委員會於 96.04.13 修正並於 96.06.02 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正 

96 年 6 月 21 日函送衛生署備查 

 

第一條 台灣外科醫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昇醫療服務品質，鼓勵醫師在職進
修追求醫學新知，推展外科醫學，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依據「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及「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制訂。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繼續教育積分，包括本會及各教學醫院或醫事團體所舉辦有關外
科醫學之繼續教育課程。 

第四條 申請辦法： 

一、繼續教育積分之認定由本會「教育委員會」為之。 

二、非本會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學術演講或繼續教育課程，須對外公開須對外公開須對外公開須對外公開（於
其他醫院張貼演講公告、或於網站公佈訊息…等）接受院外人士前往聽講
者，始得向本會申請繼續教育積分認定，且須在開辦前「30天」來函申請，
未於期限內申請者恕不受理。 

三、申請繼續教育積分之認定，來函需註明舉辦之時間、地點、活動名稱、演
講者姓名及科別、演講內容摘要、聯絡人及聯絡電話等資料，並附回郵信
封（公告以網路線上申請網路線上申請網路線上申請網路線上申請後，將免附回郵信封）。每申請一次收費 1,000

元（以劃撥方式）。申請單位為外科系醫學會者或申請資料經醫院外科主
任簽名（會員號碼與姓名）並加蓋職章者免收費。 

四、各單位辦理之繼續教育課程，應於課程結束後依實際參加情形發給證明，
請勿於報到時即發給出席之證明。 

五、主辦單位應於繼續教育課程結束後七天內七天內七天內七天內，將「出席簽名單」寄回本會。 

第五條 繼續教育積分之認定： 

一、參加本會年會，每次積分 60 分；於年會應本會邀請擔任演講者，每次積
分 20 分（不包含合辦學會所邀請者；如年會期間受邀演講超過一次，仍
以一次採計）。 

備註：自由投稿者除外。 

二、參加本會月會，每次積分 20分；於月會擔任演講者，每次積分 20分。 

三、參加「外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之臨床學科所列訓練項目科別之醫學
會年會，會議時間一天者，每次積分 15 分；會議時間二天以上者，每次
積分 30分。 

四、參加國際性或國外之醫學會或專題研討會，每次積分 30 分。若以視訊會
議舉行，積分減半。 

備註一、89.10.11 前，參加國際性或國外之醫學會或專題研討會，每次積
分 20分。 

備註二、申請者，須附會議參加證影本，並註明會員號碼與中文姓名。 

備註三、國際性會議不分國內、外，主辦單位事先向本會申請認定或會員
持參加證明文件向本會申請認定，一律依照第五條第四款核給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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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0 分且受第五條第十二款（參加非本會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
學術演講或繼續教育課程，其教育積分一年內不得累積超過 30
分。）之限定。 

五、參加國內不定期學術討論會或學術講習會，在二小時以內者，每次積分 5

分，超過二小時，每次積分 10分。若以視訊會議舉行，積分減半。 

六、在國內、外以及國際性有關外科定期醫學會發表論文演講或壁報，限第一
作者或發表者，每篇給積分 10分，一篇限一人申請，每人最多 3篇。刊
出若為病例報告，積分減半。（國際性為不分地區，第四款與第六款可重
複得分。） 

備註一、89.10.11前，在國際性有關外科定期醫學會發表論文演講或壁報，
每篇積分 30分。 

備註二、89.10.11 前，在國內或本會發表論文演講或壁報(限第一作者)，
每篇積分 20分。 

備註三、95.01.24前，在國內、外以及國際性有關外科定期醫學會發表論
文演講或壁報，限第一作者或發表者，每篇積分 30分。 

備註四、申請者須：(1) 附會議議程的封面影本，(2)將發表的日期、時間、
地點、題目、演講者姓名等圈選出來並寫上會員號碼，(3) 附演
講摘要影本。 

七、發表外科論文於科學引證指數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和台灣外科醫
學會雜誌刊登者，每篇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積分 50分，第二作者積分 25

分，其他作者積分 10分。刊出若為病例報告，積分減半。 

備註一、89.02.11 前，發表有關外科論文於國外醫學期刊者，每篇第一作
者積分 50分，第二作者積分 25分，其他作者積分 10分。 

備註二、申請者須：(1) 附該雜誌名列 SCI的證明影本，(2) 附該篇文章的
抽印本或影印本，(3)將雜誌名稱、題目、作者姓名、刊登日期等
圈選出來並寫上會員號碼。 

八、發表外科論文於非科學引證指數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者，每篇第
一作者及通訊作者積分 30分，第二作者積分 15分，其他作者積分 5分。
刊出若為病例報告，積分減半。 

第七款與第八款，論文發表之積分累計一年總分不得超過 60 分。 

備註一、89.02.11前，發表外科論文於國內教育部認定之醫學雜誌刊登者，
每篇第一作者積分 20分，第二作者積分 10分，其他作者積分 5

分。 

備註二、申請者須：(1)附該篇文章的抽印本或影印本，(3)將雜誌名稱、題
目、作者姓名、刊登日期等圈選出來並寫上會員號碼。 

九、參加外科學進修： 

1、國外進修，每月 8分。 

2、國內進修（限在醫學中心進修），每月 4分。 

前項進修一個月以內者，專案申請送教育委員會審核。（給分範圍：國外不
超過 8分，國內不超過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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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申請者，須附含有進修起迄日期之畢業或結業證明影本，請寫上會
員號碼（若為英文版，請加寫中文姓名）。 

十、參加其他外科相關醫學會（不含第三款之醫學會）年會者，視舉辦之學術
研討會、學術演講活動等與外科醫學之相關程度來核給積分。 

十一、國內外其他相關之醫學演講或繼續教育講習，繼續教育積分衛生署委託
本會認定之。 

十二、參加非本會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學術演講或繼續教育課程，其教育積
分一年內不得累積超過 30分。 

十三、參加本會與台灣外傷醫學會及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所舉辦之高級外
傷救命術 ATLS（Advanced Trauma Life Support）訓練課程，每次積分
30分。 

十四、參加駐外醫療團之派外期間，得檢具我政府機關核發之奉派出國證明文
件影印本，申請採等比例縮減積分計算展延外科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
所需展延積分條件（一年扣抵 100分，二年扣抵 200分，以此類推），
惟仍應於證書有效期限內辦理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 

十五、於澎湖、金門、馬祖、綠島及蘭嶼等離島地區執業者，參加本會年會及
月會之積分得加倍計算。。。。    

參加後，需向本會報備並檢具當年度服務證明文件（執業執照正反面及
醫師證書背面之影印本）。 

第六條 在國內，同一篇文章同一篇文章同一篇文章同一篇文章在不同醫學會發表時，不得重複申請認定不得重複申請認定不得重複申請認定不得重複申請認定繼續教育積分。 

第七條 在國外執業的會員，參加當地非國際性的會議，應以參加國內會議來認定積
分。 

第八條 參加繼續教育課程之「出席簽名單」，需由參加者親筆簽名親筆簽名親筆簽名親筆簽名，不得以蓋章替
代，且不得由他人代為簽名，經發現者註銷該時間之繼續教育積分經發現者註銷該時間之繼續教育積分經發現者註銷該時間之繼續教育積分經發現者註銷該時間之繼續教育積分。 

第九條 醫師如同一時間重複參加同一時間重複參加同一時間重複參加同一時間重複參加不同之繼續教育課程時，將註銷該時間所有繼續教註銷該時間所有繼續教註銷該時間所有繼續教註銷該時間所有繼續教
育積分育積分育積分育積分之認定。 

第十條 外科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為六年有效期限為六年有效期限為六年有效期限為六年，在此期間內積分須滿須滿須滿須滿 600分且每年之積分且每年之積分且每年之積分且每年之積
分不得有零分始得申請證書展延分不得有零分始得申請證書展延分不得有零分始得申請證書展延分不得有零分始得申請證書展延。 

積分數對時數之換算，每一小時折算 3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報請衛生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增訂、修改時
亦同。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一、依據「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十六條規定：專科醫師得於其專科醫師證

書有效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有效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有效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有效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檢具符合所定展延條件之證明文件及費款，向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申請展延申請展延申請展延。逾期未申請或不准展延者逾期未申請或不准展延者逾期未申請或不准展延者逾期未申請或不准展延者，撤銷其專科醫師證書撤銷其專科醫師證書撤銷其專科醫師證書撤銷其專科醫師證書。
但情形特殊，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於其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屆滿
之日起一年內，補行申請。爰此，專科醫師應在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六個月內六個月內六個月內六個月內，
備妥符合展延條件之證明文件及費款，送請醫學會核轉本署辦理證書展延相關
事宜。 

二、中華民國 85 年 6 月 6 日衛署醫字第 8502998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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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科醫師應在證書效期屆滿前，主動向醫學會提出展延申請。 

（二）專科醫師如因故無法在效期屆滿前提出展延申請者，應在證書效期屆滿前應在證書效期屆滿前應在證書效期屆滿前應在證書效期屆滿前
提出特殊理由提出特殊理由提出特殊理由提出特殊理由，送請醫學會核轉本署同意後，於證書效期屆滿起一年內證書效期屆滿起一年內證書效期屆滿起一年內證書效期屆滿起一年內，
補提展延申請補提展延申請補提展延申請補提展延申請。 


